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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体〔2016〕280 号

福建省体育局关于贯彻落实
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的实施意见

各设区市体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各单项体育协会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(第 21

号令)规范我省体育竞赛裁判员资格认证、培训、考核、注册、选派、

处罚等监督管理工作，保证我省体育竞赛公平、公正、有序进行，

现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建立健全裁判员委员会

(一)根据国家体育总局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裁判员实行分级认证、分级注册、分级管理。省、市、县各级单项

体育协会（以下简称单项协会）负责本项目、本地区相应技术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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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员的资格认证、培训、考核、注册、选派、处罚等（以下简称

技术等级认证）管理工作。为做好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工作，省

级各单项协会应依照全国各单项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相关

规定，于 2016年 12月 31前建立健全裁判员委员会。

(二)省各单项协会裁委会设主任 1人，副主任 1-3人，常委（或

执委）和委员若干人组成。裁委会成员由协会专职人员和不少于 3

名国际级或国家级裁判员组成。省单项协会专职人员在裁委会常委

会（或执委会）任职人数不超过常委（或执委）总数的五分之一。

每届裁委会任期不超过四年。

（三）省各单项协会裁委会成员候选人由各市级单项协会依据

相应程序和条件推荐，由省单项协会审核批准。裁委会常委会（或

执委会）成员，由裁委会成员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。裁委会主任、

副主任由省单项协会提名推荐候选人，由裁委会常委（或执委）无

记名投票，三分之二以上常委表决同意。裁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常

委（或执委）人选需报经省单项协会核准。裁委会名单须报省体育

局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二、逐步实现裁判员管理工作的过渡

组织健全的省级单项协会，承接本项目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管

理工作；省级单项协会组织不健全或未成立省级单项协会的运动项

目，一级裁判员的管理工作暂由省体育局业务主管部门负责。省体

育局将选择个别条件成熟的单项协会进行试点，推动省单项协会的

组织建设，逐步实现裁判员管理工作由政府部门向协会过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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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项目技术等级认证管理工作，依照国家体育总局《体育

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和本项目全国单项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

细则执行。

四、省各单项协会、各设区市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实

施意见制定贯彻落实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的具体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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